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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

盈江县平原镇人民政府：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 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云财建〔2021〕187 号）和《德 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德宏州以工代赈示范工程 2021 年 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德发改投资〔2021〕112 号）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德财建〔2021〕101 号）文件精神， 现下达你单位2021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基建投资 600 万元（其 中：平原镇高里村进村道路工程 245 万元、平原镇高里村灌排沟渠工程 275万元、平原镇高里村中低产田改造工程 80万元）。此款 列入 2021 年“21305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一、加强资金监管，专款专用，严格按照投资计划确定的建设 规模和内容组织推进，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充分带动农村劳动 力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二、强化预算执行，尽快将资金落实到项目，足额筹措地方投 资等其他项目建设资金，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确保项目建设 顺利实施。

三、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对照州发展改革委投 资计划下达的绩效目标组织预算执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确保年 度目标如期实现。

四、分配用于脱贫县的资金，按照财政部等 11 部委印发的《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基建投资继续目标表

盈江县财政局

2021年 12月 14日

抄送：本局预算股       发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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